
伪
劣
灭
火
器
喷
出
的
干
粉
不
仅
无
法
有

效
灭
火，

反
而
产
生
爆
燃
现
象

□ 首席记者 季张颖

面对燃起的大火， 灭火器喷出的干粉不仅无法有效灭火， 反而起到助燃的效果……去年央视 3·15 晚会曝光了“灭不了火的灭火

器” 问题。 在上海， 家居商场的一次日常的消防演练， 牵出了劣质灭火器市场的种种乱象： 劣质干粉灌装以次充好、 “看人下菜碟”

真假混买……这些问题背后， 暴露出监管存在的漏洞。

11 月是全国消防宣传月， 记者近日获悉， 面对上海高层建筑众多、 消防安全重要性高的特点， 去年以来，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根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 在全市组织开展消防灭火器安全及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 其间， 全市涉伪劣灭火器消

防安全案件共立案 131 件， 制发检察建议 112 件。 从个案办理到系统治理， 司法力量正在就超大城市消防安全治理问题尝试破题。

一场消防演练，牵出一批劣质灭火器
超大城市消防安全治理问题如何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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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根据采购客户“看人下菜碟”

“压下手柄的瞬间， 我就

感觉不对劲。 这个灭火器不仅

没能灭火，反而让火势更猛，还

出现了爆燃。”回忆起那天的情

景， 闵行颛桥某家居商场的物

业经理张先生仍心有余悸。

张经理回忆， 去年年初，

商场正在组织开展一场消防演

练。 然而， 在演练的过程中，

新购的灭火器完全起不到灭火

的作用。

为了查明情况， 张经理发

现同一批次的灭火器共有 800

余具， 于是立即报警。

警方顺藤摸瓜， 将目标锁

定上海某消防设备有限公司及

其法定代表人施某某。 施某某

等人到案后供述， 他们将劣质干

粉灌入罐体，“国家要求灭火器干

粉里磷酸二氢铵含量75%， 我们

只用30%。 成本降下来，利润才能

‘飞起来’。”他亲口承认，灌装后，

再进行贴标、装箱、售卖。

“除了灌装以次充好， 这家

公司还会根据采购单位的‘背

景’ 来决定销售灭火器的真假，

存在真假混买的情况。” 该案承

办人、 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

察部检察官陈颖介绍， 比如针对

政府部门、 大型国企等， 公司销

售的就是合格的灭火器， 而对于

住宅小区物业公司、 小零售商

等， 就会将合格灭火器和不合格

灭火器混在一起对外销售。

全市范围排查 全链条打击

在意识到案件可能存在危

害公共安全、 侵害社会公共利

益的情况后， 闵行区检察院刑

事检察部门将线索移送至公益

诉讼检察室， 同步启动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审查。

“我们在介入后， 第一时

间根据生产销售记录， 展开排

摸确定使用范围。”闵行区检察

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黎洪友告

诉记者，通过对接区相关部门，

依托物业每月防火检查上报灭

火器的型号及厂家， 比对生产

日期形成了批次清单。

最终经过查实，2021年至

2023年间， 涉案公司累计生产

销售伪劣干粉灭火器6800余

具，涉案金额24万余元。

今年 6 月， 闵行区检察院以

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对此案提

起公诉， 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 后经审理， 涉案公司

犯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 被判

处罚金 15 万元； 法定代表人施

某某等 4 人因犯生产、 销售伪劣

产品罪， 被判处 10 个月至 2 年

不等有期徒刑， 均并处罚金。

“涉案企业及施某某等 4 人

被要求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

道歉， 目前， 对外销售的 6800

具不合格灭火器已全部召回， 其

4 人还一并承担 24 万元的赔偿

责任及灭火器检测费用 41000

元。” 黎洪友告诉记者， 截至目

前， 相关诉请已执行完毕， 消防

安全隐患已消除。

“带病经营”背后暴露监管不足

而在个案的办理之外， 检

察官还发现， 早前涉案企业就

曾因生产不合格产品等原因多

次被监管部门通报并受到行政

处罚， 为何屡屡受到处罚后却

还在“带病经营”？ 这背后又

反映出什么问题？

“在调查中， 相关部门也

和我们反映， 因为这家企业注

册地虽然在上海， 但是生产的

工厂在外省， 这就导致实际监

管很难落地。” 陈颖告诉记者，

并且由于生产流通、 日常使用

等环节分属多个部门， 实际监

管中也会遇到多头管的问题。

“针对本案暴露出的监管

问题， 就在上个月， 我们向生

产企业所在地行政机关制发了

检察建议。”陈颖透露，“我们要

求行政机关加强对辖区内消防

产品生产、 销售企业的监管责

任，对多次违法、情节恶劣企业

从严从重处罚， 并将相关经营

主体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

法失信名单。 同时还要强化跟

踪整改，对未通过复核检查的，

依法采取停产整顿措施。 并健

全消防产品重点企业动态监管

清单， 提高日常巡查频次以及

第三方抽检比例。 ”

陈颖表示， 对于行政机关

此前谈到的监管难题， 建议进

一步完善多部门联合协作机

制， 对跨省市生产、 销售伪

劣消防产品的， 应及时将线

索移交至上下游关联地监管

部门。 “目前， 检察建议尚

待回复中。”

“灭火器的安全隐患关乎

千家万户的生命安全，我们也

希望通过个案的办理向系统

治理的维度做延伸。 ”黎洪友

告诉记者，在公益诉讼与人大

监督双向衔接机制下，今年上

海两会期间，市人大代表就提

交了一份《关于对企业生产销

售劣质灭火器加强监管的建

议》，尝试对此问题展开破题。

非法收益高于违法成本 建议加大处罚

“事实上， 我们也发现，

相比售假获得的非法利益， 企

业本身违法成本较低。” 黎洪

友介绍， 目前， 市场监管部门

对生产销售伪劣灭火器企业的

罚款与没收违法所得通常仅为

几百至数千元， 这使得企业违

法成本低， 行政处罚措施难以

阻遏其继续生产销售伪劣灭火

器。

对此， 《建议》 中提出，

要对生产伪劣灭火器企业重点

监督并加大处罚力度。 确定发

现屡次严重违法生产销售伪劣

灭火器企业的范围名单， 开展

针对性的监督抽查活动， 增加

抽查频次， 确保其处于持续监

管之下。 对多次违法生产、 销

售伪劣灭火器的企业吊销营业

执照， 依照相关规定将相关当

事人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将违法犯罪线索及时移送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

在对这份《建议》 的回复

中， 市市场监管局表示， 2024

年上海组织开展消防产品质量

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 市

场监管部门检查消防产品生

产销售企业 203 家次。 近三年

开展手提式灭火器监督抽查

90 批次， 经检验， 发现不合

格 21 批次。 抽查结果依法上

网公开， 不合格产品均依法

实施后续处置， 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 近三年消防产品质

量案件共结案 82 件， 罚没款

97.45 万余元， 行刑衔接 3 件。

其中， 灭火器结案 38 件， 罚

没款 31.95 万余元。

全市涉伪劣灭火器消防安全案件立案131件

记者获悉， 为助推上海平

安城市建设， 有效预防和降低

消防安全隐患， 去年， 市检察

院部署伪劣灭火器安全隐患整

治公益诉讼专项行动。 其间，

全市涉伪劣灭火器消防安全案

件共立案 131 件， 制发检察建

议 112 件， 磋商 10 件， 推动

有关单位更换问题灭火器

44478 支 /具， 增配灭火器

13393 支/具。

去年以来， 上海检察机关

在全市部署开展涉电动自行车

及换 （充） 电柜等消防安全监

管专项活动， 专项监督开展过

程中， 检察机关主动延伸监督

触角， 针对新兴行业电动自行

车充换电柜消防安全问题开展

摸排调查， 并推动《上海市非

机动车管理条例》 修改增加公

益诉讼有关条文， 为守护超大

城市安全出力献智。

针对超大城市高层建筑消

防安全治理问题， 今年， 本市

检察机关组织开展高层住宅

小区消防安全组织公益诉讼

专项监督活动。 以闵行为例，

截至今年 10 月， 闵行区检察

院已经对全区 10 余个街镇 13

个住宅小区进行排查， 制发

检察建议 15 件， 排除安全隐

患点 900 多处。 “在全国消防

宣传月， 我们还将联合消防

应急部门展开更多的普法宣

传教育活动。” 闵行区检察院

表示。


